2023年校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通报
（2024年5月14日）

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2023年是我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也是学校持续推进一流财经大学建设的关键之年。一年来，浙江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根据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和《浙江财经大学章程》等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学科、科研、人才等学术事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认真履行学术决策、学术评定、学术审议、学术咨询、学术指导和学术监督等工作职责，召开会议7次，其中开展通讯评审会议6次、全体委员会议1次，在推动科研评价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和重大制度修订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对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科学研究的相关制度进行审议

6月15日，校学术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将《大学与学科》《新文科教育研究》《新文科理论与实践》《应用经济学评论》《通识教育评论》等五本期刊增补纳入学校中文期刊定级目录的事项并获得通过。同时，对《专业技术职务代表性成果送审工作调整事项》《浙江财经大学“校聘高级岗位”聘任实施办法》《浙江财经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三年规划（2023-2025）》《<浙江财经大学科研和创作工作量办法>修订增补的事项》进行审议，经审议和投票表决，上述四个制度办法均获得通过，进一步优化了学校科研评价改革体系，使校聘高级岗位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管理更加规范。

二、对高层次人才工程推荐进行审议推荐
2023年，校学术委员会进行了6次人才工程推荐工作的通讯评审，依次开展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候选人推荐、浙江省教育厅2023年青年拔尖人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项目推荐、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项目申报推荐、国家新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浙江省教育厅2023年教育部人才项目推荐、浙江省特支计划人才项目推荐等工作，充分发挥了学术委员会在人才评价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对学术规范性问题进行审议认定
2023年9月15日，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的学术监督委员会对我校教师的一起学术不端行为举报进行了审议认定。
